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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08 证券简称：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：临 2013-80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传闻简述 
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2013 年 11 月 5 日发文《借“通道”输血子公司：新湖中宝

担保或涉信披违规》（以下简称“该文章”），该文章质疑公司担保事项未按规定审

议并披露。 

公司关注到上述报道，经核查，该文章内容存在诸多不实或误解。现就具体

情况澄清如下。 

 

二、澄清说明 

（一）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问题 

该文章指“本报记者查阅新湖中宝当期的公告，并未发现有披露此项融资方

案的公告，同时新湖中宝也未对该对外担保事项进行披露。”该说法与事实不符。

公司所有担保事项均按相关规定规范披露，不存在信披违规行为。 

公司下属子公司较多，为综合控制担保范围和担保规模，公司每年董事会及

年度股东大会均会审议当年度对子公司的担保事项。 

2013 年 4月 18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本

公司 2013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（详见公司编号为 2013-023 的公

告），并提请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；2013 年 5 月 24 日，公司 2012 年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该议案，同意公司于 2013年度对 41家主要控股子公

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65亿元的担保，担保期限为担保合同签订日在 2013年年度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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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会召开日前的融资，并授权董事长林俊波女士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并签署相

关法律文件（详见公司编号为 2013-039的公告）。 

该文章所指的启东新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对其担保的审

批已包含在上述议案中，故公司无需再单独对其进行公告。 

截止目前，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担保 60.27 亿元，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超额担保

的情况。 

 

（二）关于媒体妄断公司资金链问题 

关于该文章妄断公司资金链问题，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货币资金

余额为 75.94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合理水平，公司各项目经营正常。请广大

投资者以本公司发布的公告为准，独立判断，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

 


